
廉政
公務員

安全守則

澎湖縣政府政風處 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公職生涯停看聽

廉政是公務生涯最安全的道路



安全守則

合法利益為便民

違法貪念成圖利



「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圖利罪以明知或故意違法，為主觀處罰要件，不處罰過失犯。

圖利罪為結果犯，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始構成犯罪

公務員因個案而行使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範圍內選擇適當之處分，

不宜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

裁量權之行使，應受適合性、必需性與比例性原則之限制，不得由公務

員以主觀意思為之。

濫用裁量權圖利者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仍具有可罰性。

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若不構成圖利罪，仍有其他刑事或行政責任。

依法行政
避涉圖利



安全守則

賄賂重罰如虎口

餽贈需照正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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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公務員之收賄，不問是否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

約或收受不法報酬（包括賄賂及不當利益），均成立犯罪。

民眾洽辦業務時，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以免誤觸法網。

合法餽贈須遵循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法令規章。

合法餽贈係指收受之報酬與特定公務無關，且符於社會相當性又無不法

性。

收受餽贈若有不當，應受行政處分，但當事人如假借年節禮俗、生日名

義送禮，而實為行賄或基於某項特定職務關係予以收受，仍具賄賂性質。

謝絕有禮
斷絕受賄



安全守則

公私分道，安全當道

公私不明，侵占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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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侵占罪之成立，以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或變易持有之意為

所有之意。

侵占罪為即成犯，於持有人將持有他人之物變易為所有之意思時，即行

成立，縱使侵占行為完成後，將所侵占之物返還給原所有人，亦難逃犯

罪之成立。

必需具有使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常見公務員因心存僥倖，貪小便宜而挪用公物或公款，就有可能觸犯侵

占公物罪。（例如：將公務上持有的個人電腦帶回家使用，繳回舊型電

腦給服務機關、公務員將公家座車提供妻兒使用、公務員將辦公室文具

帶回家使用等。）

公私分道
免遇侵占



安全守則

請託關說多煩惱

登錄政風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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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上揭所謂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係指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

家屬、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

之受託人，以及前揭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等。

遇有請託關說事件，被請託關說者應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

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

員登錄。

避請託
免關說



安全守則

內舉要避親

遇親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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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修正全文23條)於107年5月22三讀通過，並於107

年6月13日公布，公布後６個月施行。

依法代理執行職務之人員亦適用。

獲取利益不以不法利益為限，合法利益亦在規範之列。

應於每年度結束後30日內，將前一年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情形，

依第20條所定裁罰管轄機關，彙報予監察院或法務部指定之機關或單位。

公職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利之

結果為必要。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團員請託關說（不循法

定程序提出請求）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利益。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

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增訂受調查機關之配合義務及違反受查核義務者之裁罰。

利衝迴避
新修正



安全守則

莫貪小額補貼

務必覈實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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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安全準則」廉政法紀專案宣導

落實費用申請、核銷覈實審查機制。

完善內部控制作業程序。

強化主管督導考核責任。

加強主（會）計、人事、政風機構橫向聯繫。

注重廉政法紀教育，強化法律認知。

謹慎檢視及審核各項應注意內容（如下頁）。

申領小額
款項補貼



小額補貼自行檢核事項



安全守則

執公務守機密

多檢查慎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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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公務檔案公開發布前再多一次檢視（是否為密件或涉及個資）

社群網站公開發言前三思（避免對外談及公務機密）

公務切勿家辦 家用電腦仍注意防毒及保密原則

慎防惡意信件 注意社交工程演練

勿下載不知名軟體 勿亂點連結

涉密檔案或郵件加密處理（加密隨身碟）

機密資料確實銷燬

掌握政風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準則

採購案於決標前切勿公布底價



安全守則

行政中立向廉走

反賄選賢不宣口



行政中立安全須知

• 如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時…

不可以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之職務。

不可以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
處之職務。

不可以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
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不可以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
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 如參加政黨發起之遊行或集會
活動時…

請假或在下班時間才可參加。

不可以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
連署活動。

不可以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
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其
職務上有關之事項前提下，如只具
名不具銜者，不在此限。

不可以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
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
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
不涉及與其職務上有關之事項前提
下，則可為之。

涉嫌違反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之行為有…
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

發、張貼文書、圖畫、其
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
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
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安全準則

嚴謹辦理採購程序

確實執行驗收規範



辦理採購案件

評審小組評審委員名單應確實列入保密措施

依政府採購法提出預金額及其分析資料

落實於底價表及相關公文蓋章或簽名處簽註日期與時間

辦理變更契約而有新增項目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項訂定底價

落實工程採購契約申請工期展延規定時程提出及舉證之時限

應確實通知主(會)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未達公告金額)

應確實訂定逾期違約金

確實辦理驗收程序

加強工程採購案件文件紀錄完整性及文件保存

(107年度專案稽核共通性缺失及建議改善事項)



安全守則

落實行政透明

推動陽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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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採網路申報加財產授權作業，不僅簡化程

序，更提升準確度，申報過程安全又安心。

107年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授權作業於107年9月5日起至同年

10月5日止，請各申報人於時間內憑自然人憑證線上完成授

權作業，以強化申報內容正確性，避免遭受裁罰疑慮。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授權作業之申報基準日為107

年11月1日，提供申報人下載財產資料日為107年12月5日；

並請於107年12月31日前完成申報作業。


